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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102年暑期少年籃球營活動簡章

一.目的：提供少年暑期正當娛樂活動，充實休閒生活，提昇健康體適能。
二.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
三.活動時間：            
	班期
	課程時間
	課程地點
	報名截止

	A班
	7/8~7/11上午0900~1200
	臺北體育館1樓
	6/30

	B班
	7/8~7/11下午1400~1700
	臺北體育館1樓
	6/30

	C班
	7/8~7/11上午0900~1200
	臺北體育館4樓
	6/30

	D班
	7/8~7/11下午1400~1700
	臺北體育館4樓
	6/30

	E班
	7/30~8/2上午0900~1200
	臺北體育館4樓
	7/23

	F班
	7/30~8/2下午1400~1700
	臺北體育館4樓
	7/23

	G班
	8/5~8/8  上午0900~1200
	臺北體育館4樓
	7/28

	H班
	8/5~8/8  下午1400~1700
	臺北體育館4樓
	7/28

	I班
	8/12-8/15上午0900~1200
	臺北體育館4樓
	8/5

	J班
	8/12-8/15下午1400~1700
	臺北體育館4樓
	8/5


四.課程內容：
(1) 課程內容：投籃、傳球、運球、防守、上籃練習、運球跳投、正面接球向籃進攻、側面接球轉向籃進攻
(2) 招收對象：國小3年級至國中3年級，每班30名，滿12人開班。
五.師資及工作人員：一班1-2名籃球教練，及達欣籃球隊隊員將於參與兩天課程教學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(學員為15名以內時僅安排一位教練，學員15名以上時安排兩位教練)。
六.報名費用：新臺幣1,500元(報名費用含代辦保險費及精美小禮物一份)。
七.報名及繳費手續：

(1) 進入『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育樂營線上報名系統』，連結網址：http://camp.tms.gov.tw/。
(2) 報名前請於最新消息下載活動簡章，並加入會員(會員須為參加者本人，加入會員後，方可點選所欲報名課程)。
(3) 點選「我要報名」完成報名手續(報名系統問題，請電洽環友科技公司詢問，電話：02-87922885)。
(4) 網路報名手續完成後，請至台北富邦銀行各收款單位繳款，7-11、全家、萊爾富、OK等超商均可代收費用。※請於開課日1週前完成報名及繳費手續，超過繳費期限請勿繳費。

(5) ATM轉帳輸入金額籃球營為新臺幣1,500元。
八.注意事項：

(1) 參加學員應衡量個人體能狀況，有不適合從事活動者，請勿報名參加。

(2) 凡遇颱風、地震、豪雨等天災，如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臺北市政府規定停課者，本局不另行通知，將另安排補課時間。

(3) 凡持有本市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，可免費參加本活動，惟以各項活動招收名額20%人數為上限。
九.退費規定：
(1) 下列情形可辦理退費：

1. 開課前因故無法參與課程者，惟需扣除代辦保險費(保險費為新臺幣20元)。

2. 於上課過程中受傷者。(將退還剩餘日數課程費用，惟需扣除代辦保險費新臺幣20元)。
3. 因報名人數不足未能開班時。
(2) 若學員參加之梯次課程已開班，因私人因素無法繼續上課或請假者，不得要求下梯次補課，亦不受理退費，報名前請確定是否依時段上課，再報名參加。
(3) 辦理退費者，請備妥繳費收據、學員本人銀行（郵局）帳戶存摺影本，俾利辦理退費；若學員本人未開立帳戶，以家屬帳戶為退費帳戶者，請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，以茲證明。相關證明資料可傳真至02-25786504，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。
十.洽詢電話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全民運動科02-25702330分機6125 楊小姐
十一.保險規定：
(1) 每人殘廢或死亡之保額為新臺幣300萬元，醫療保額為新臺幣20萬元(不含全民健保給付)。
(2) 未滿15歲之被保險人，其死亡給付之規定依保險法第107條辦理。
※  保險法第107條：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，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力；被保險人滿十五歲前死亡者，保險人得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，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值。
十二.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公布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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